
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

（2024年度）

部门名称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预算资金
（万元）

合计 1,549,477.1 

财政拨款

基本支出 45,650.6 

项目支出 1,412,764.4 

其他资金 91,062.1 

序号 主要工作任务

1
开展自然资源领域重大改革工作，不断推动自然资源调查登记工作，实现资源管理
的集中化和专业化。

2
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工作，合理规划和管控自然资源，实现资源的可持续
利用。

3
开展耕地保护和土地资源管理工作，科学划定生态保护、永久基本农田、城镇开发
边界等三条控制线，优化国土空间格局。

4
开展重点生态保护修复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 ，实现城市生态修复功能，稳妥推
进城市更新。

5 持续推进海洋强市战略，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，加强海洋生态保护和修复。

6
开展地质矿产勘测调查工作，强化基础性地质调查支撑能力，保障国家矿产资源安
全。

7
实现林业资源保护管理目标，加强对林业资源的保护和利用，促进生态环境协调发
展。

8 提升测绘地理信息和科技支撑保障能力，加强测绘地理信息数据的利用。



序号 年度绩效目标
对应工作

任务

1

推进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登记。开展国土变更调查等调查监测工作，做好国
土调查成果共享服务工作。按照国家部署，结合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进
度，同步开展自然保护地整合等重要生态空间的统一确权登记 。补录国有
建设用地宗地图数据量约110000宗，补录房产平面图约2670000张。将各
功能区电子版宗地图和房地产平面图数据汇总整合，按照相关要求，对数
据成果进行数据组织、文件组织、元数据文件编制。

任务1

2

持续推动“不动产登记一网通”改革，优化不动产登记营商环境。持续建
立登记错误赔偿保险机制。对不动产登记系统进行优化升级，提升不动产
登记安全性、便利性。保障“不动产登记一网通”相关系统稳定运行。按
国家要求做好不动产登记数据汇交工作。

任务1

3
完善自然资源督察巡察工作机制。建立国土空间规划、海洋、林业督察巡
察工作机制，探索开展矿产资源督察，实现对全市自然资源的全面督察，
完善执法督察巡察工作体系，当好全市土地管理领域“督察”“宪兵”。

任务1

4

不断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。完成天津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实施方案，有
序推动乡镇国土空间规划。把每一寸土地规划得清清楚楚。建立健全规划
编制审批、实施监督、法规政策、技术标准体系，真正实现“多规合一、
一张蓝图”。

任务2

5

继续推动全市重点建设项目规划保障。及时掌握建设目标审批规划布局，
深入贯彻执行《城乡规划法》，科学指导城乡规划建设提供依据，对建设
工程规划验收测绘成果质量进行监督管理，为事中事后监管工作提供技术
支持。规范指导我市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及停车配建精细化管理 。通过完成
生态宜居指标、新建住宅建筑密度和建筑高度指标等城市体检工作，促进
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，提供有效支撑。

任务2

6
严格落实耕地保护责任。结合国土空间规划，明确各区耕地保有量、永久
基本农田保护任务，落实到地块图斑，责任落实到各区政府，开展“十三
五”时期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，确保粮食安全。

任务3

7

进一步加强土地节约集约利用。严把建设项目用地审批关，充分发挥预审
对建设项目用地的准入把关作用，严控建设用地规模，凡不符合用地标准
的，坚决予以核减，从源头上确保节约集约用地。持续加大存量土地消化
和再利用。加强对社会公益项目和租赁房用地的支持倾斜。

任务3



序号 年度绩效目标
对应工作

任务

8
继续做好土地整理成本返还有关工作，充分利用土地资源，储存以备供
应，促进土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合理利用，保证返还及时率，服务保障市
级整理单位化解债务风险工作需要。

任务3

9

加快推进我市绿色生态屏障建设。聚焦完成近期三年建设目标任务，持续
推进“十大重点工程”，加大连水、连路和生态片区整体连接的力度。补
助全市十个涉农区列入2024年管护范围的重点生态林面积121846亩。完成
对新建项目区5057亩范围内建设的27.12万株乔木、5.58万株灌木进行数
量验收，对新建项目区建设的1381亩草本绿化工程进行检查验收；配套设
施工程验收。

任务4

10

开展天津市重点湿地调查与评估项目，主要针对全市14个重要湿地开展调
查与评估，对重要湿地监测技术规程进行标准验证，规范化天津市湿地监
测评估体系，为摸清天津市湿地生态状况提供重要支撑。推动蓟州中上元
古界国家自然保护区保护、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规范化综
合管理。加强自然保护地监管。

任务4

11

开展天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评估，依据文物保护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
名村保护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，全面准确评估名城保护工作情况，形成
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评估报告。开展尚未完成的30栋历史建筑测绘建
档，通过测绘外业、绘制图纸、采集影像档案资料，完成历史建筑建档。

任务4

12

组织实施《天津市海洋经济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》，推动完成规划中期评
估。加强陆海统筹，深化对策研究，满足海岸带地区开发管理和产业规划
布局的现实需求。开展海洋经济运行监测与评估，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有
力支撑。开展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工作，调查监测海洋多样性状况，维护海
洋生态安全。系统分析2018-2023年天津市海域资源出让总体评估，建立
海域资源要素价格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。

任务5

13
持续做好海洋预警监测工作，组织开展我市管辖海域海洋观测预报和海洋
生态预警监测工作，及时发布海洋预警信息，为我市海洋防灾减灾工作提
供数据和决策支撑。

任务5

14

持续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。开展切坡建房调查及地质灾害风险普查工
作，逐步建立“人防+技防”监测网络，解决“何时滑”的问题；深化与
气象、应急等部门的会商机制，提升精准化预警预报水平，确保人民生命
财产安全，完善地面沉降立体化监测体系。对全市水准监测数据、GNSS监
测数据和SAR影像数据进行联合计算分析，获取地面沉降动态监测结果，
为我市地面沉降综合防治提供有力技术支撑。

任务6



序号 年度绩效目标
对应工作

任务

15

进一步优化储量评价技术要求。对现有《地热单（对）井资源评价技术规
程》（DB12/T664-2016）进行修订，完善涉及地热回灌方面的技术要求和
评价方法，提高储量评价的科学性和合理性，为企业合理利用地热资源提
供技术支持。

任务6

16

组织编制我市林地保护利用规划（2020—2035年），建立分级管控制度，
加强林地保护。开展森林资源监测调查，完善森林资源监管机制，满足营
商环境及高质量发展相关指标评价，全面掌握全市森林、林木资源状况。
对我市城市规划区外4508棵古树名木进行必要的保护，开展全民义务植树
活动，充分发挥义务植树在推进国土绿化、建设生态文明、促进绿色发展
中的重要作用。

任务7

17

对10个涉农区食用林产品生产经营者组织开展食用林产品质量安全监测 ，
有序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、林木种苗质量管理和植物新品种保护。组织开
展森林资源管理“一张图”年度更新调查和天然林、公益林监测评价。组
织开展森林督查工作，完成全市约2000个变化图斑。严格管理林木种苗生
产经营许可证，落实“双随机”抽查制度；开展林木种苗质量抽查检查，
严厉打击侵权假冒和保护植物新品种权的违法行为。

任务7

18

积极做好基础测绘更新及全市域航空摄影DOM制作、实景三维天津建设、
地理国情常态化数据监测等工作，不断提升我市测绘地理信息保障水平。
基于机载激光雷达技术获取覆盖全市域共计 1.2万平方公里激光点云数
据，并制作完成上述范围内数字高程模型、数字表面模型产品，并建立成
果数据库。

任务8

19

加强卫星中心建设工作。完成全市月度优于2米公益光学卫星数据全覆盖
获取和制作；完成全年6期全市优于1.0米、3个季度全市优于0.5米级商业
光学卫星数据季度全覆盖获取和制作。选择滨海新区建设典型区级卫星遥
感服务体系，形成可复制的产品应用模式。进一步完善天津中心的生产技
术体系。提升卫星遥感应用服务水平。

任务8


